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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们 市 教 育 局 文 件
도 문 시 교 육 국 문 건

图教发〔2024〕28 号

图们市2024年义务教育

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

为推进图们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办人民满意教育，根

据国家、省、州相关文件精神，做好图们市 2024 年义务教育招

生入学工作，结合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，以铸牢中华

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，全面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深入落实

《义务教育法》和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

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26 号），切实保障

适龄儿童少年合法入学权益，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

质量的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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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原则

1.坚持依法依规原则。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招生工作“十项

严禁”，落实国家、省、州招生政策和纪律要求，确保招生工作

依法依规进行。

2.坚持公正公平原则。及时向社会公布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相

关政策、信息，接受各方监督，做到政策公开、过程公正、结果

公平。

3.坚持统筹兼顾原则。结合 2024 年图们市义务教育小学初

中适龄学生生源分布与学校布局情况，全面采取就近调剂和统筹

派位录取相结合的方式。

三、招生对象

小学一年级新生招生对象为 2018 年 8 月 31 日之前（含 8

月 31 日）出生的适龄儿童。

初中一年级新生招生对象为 2024 年图们市小学应届毕业

生。

四、招生方式

（一）小学段

采取户籍优先招生入学为原则，按照“有户有房、有户无房、

有房无户、无房无户”四个批次七个类型（房户一致、三世同堂、

房户不一致、有户无房—出生申报为图们市、有户无房—后迁入

图们市、有房无户、无房无户)的顺序进行招生入学。每个批次、

每个类型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的，直接录取。超过招生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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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城区学校统筹调剂方式以基本满足家长意愿为基础，按照“校

际生源平衡”和“相对就近”统筹调剂至有空余学位的小学。

（二）初中段

初中招生原则上采取学区直升录取办法。

五、入学条件

(一)小学段

1.市区小学按适龄儿童家庭实际住址（以学生父母名下的房

产证或本人房产证为据）划片，免试就近入学。三代同住并提供

隔代监护人房产证的须提供学生父母无房产证明及户口本。不能

提供以上证件者由市教育局根据具体情况调剂安排入学。发放入

学通知书后，后续报名的根据具体情况调剂安排入学。

2.随迁子女报名方式与本地户籍学生报名方式相同，同城同

待遇。在本市无房产的外省、外县市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暂住证、

租房凭证或 2023 年和 2024 年水电费收据或取暖费收据，由市教

育局根据当年招生具体情况调剂安排入学。

（二）初中段

初中招生原则上采取学区直升录取办法。因近期家庭住址迁

移、学生监护人婚姻变故等原因，需到毕业小学所在学区以外的

学区升入初中的小学毕业生，要提供房产证或购房合同等相关证

明由市教育局按照有关规定划分升入对应学校就学。

（三）各学校不得拒绝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

龄儿童、少年随班就读。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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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提出申请，报教育行政部门

备案。

（四）军人子女、消防救援人员子女、人民警察优抚对象子

女和“见义勇为模范”“见义勇为先进个人”荣誉的（本人）子

女根据家长意愿安排就读学校，边境管理机构人员享受现役军人

同等优待政策。

（五）各市区中小学，没征得教育局同意，不得擅自招生。

（六）划分学区后市区内学校之间原则上不得转学。因监护

人不在本地等特殊情况需跨学区入学的，监护人提出申请，提供

工作单位或社区等单位的证明材料，通过局党组讨论决定。

五、招生计划

（一）小学段

1.国门红军小学：110 名 2.志诚小学：110 名

3.三所乡镇小学：6 名 4.市二小停止招生

（二）初中段

1.市三中：116 名 2.市六中：120 名

3.市五中：65 名 4.三所乡镇中学：13 名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切实加强对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

作的组织领导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建立科学有序、

公正透明的中小学招生入学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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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，加大对中小

学招生入学工作方案的宣传力度，及时主动向社会、家长和学生

公开各中小学校招生片区、招生计划、招生程序、招生公告等。

（三）建立防控机制。科学预判目前入学潜在风险，广泛征

求群众意见，准确研判学区内学生入学情况，在招生入学关键环

节和关键时段，就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做好宣传释疑工作，取得

社会、家长和学生的理解支持。

七、组织机构

组 长：姜 勋 市教育局局长

副组长：宋凯波 市教育局副局长

董崇军 市人民政府专职督学

权泰龙 市教育局副局长

秦玉明 市教育局三级主任科员

组 员：廉怀成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

尹世达 市教育局党办主任

胡晓丹 市教育局法制科科长

全市各中小学校长

图们市教育局

2024 年 5 月 24 日

附件：图们市 2024 年中小学学区划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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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图们市 2024 年中小学学区划分

一、小学招生学区划分

1.市国门红军小学招生学区

新华街：（1）新平社区（2）新安社区（3）新民社区

（4）新兴社区

向上街：（1）兴城社区（2）兴疆社区（3）兴边社区

2.市志诚小学招生学区

向上街：（1）兴平社区（2）兴安社区

月宫街：（1）富裕社区（2）富民社区（3）富强社区

（4）富华社区

二、初中招生学区划分

1.市三中招生学区

新华街：（1）新平社区（2）新安社区（3）新民社区

（4）新兴社区

向上街：（1）兴城社区（2）兴疆社区（3）兴边社区

2.市六中招生学区

向上街：（1）兴平社区（2）兴安社区

月宫街：（1）富裕社区（2）富民社区（3）富强社区

（4）富华社区


